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专家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弘扬科学精神、恪守公益使命的宗旨，中

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理事会决定组建专家委员会。

第二条 专家委员会是在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理事

会领导下，遵循党的科技工作“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

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目的，

依靠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和一批活跃在我国科

学技术及经济领域的中青年专家，从事科技咨询服务的公益

机构。

第三条 专家委员会发扬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热心科

技公益服务的精神，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恪守

科学道德和职业道德，开展科技咨询服务活动。

第四条 专家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紧密结合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高端战略咨询，

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参考；针对地方经济发展和企业技术进

步面临的关键科学技术及工程难题开展科技咨询，为提高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服务。

第五条 专家委员会开展科技咨询服务活动，应接受政

府部门的指导，符合社会公益科技机构的宗旨，加强同国内

外科技咨询机构的联系与合作。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聘请两院院士及学

术造诣高、了解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具有丰富工作经

历的中青年优秀专家担任专家委员会委员。专家委员会设主

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专家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

第七条 专家委员会的职责是：

１ 制定及修改专家委员会章程；

２ 制定专家委员会工作方针、发展规划和计划；

３ 决定专家委员会的组织机构；

４ 审定专家委员会的业务计划、年度咨询活动及

经费预算；

５ 每年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并向中华国际科学交

流基金会理事会提交年度工作报告；

6 承办政府部门和企业委托的科技咨询事项；

7 理事会要求专家委员会承担的与科技有关的其

他重大事项。

第八条 专家委员会下设若干专家小组。分别为：信息

与电子科技专家组;材料科技专家组;环境科技专家组;生物

医药科技专家组;能源科技专家组;地质矿业科技专家组;土

木建筑科技专家组和现代农业科技专家组。今后如有需要还

可增加或调整专家组。专家组组长由专家委员会主任提名担

任。



第九条 专家委员会设立办公室。办公室是专家委员会

的日常事务管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

１ 贯彻执行专家委员会确定的工作方针和计划；

２ 组织实施专家委员会的科技咨询服务活动；

３ 完成专家委员会交办的日常事务工作：

4 做好专家委员会的后勤服务工作；

5 负责文件及科技咨询活动各类资料 的收集归档和数

据库的建设与维护；

6 协调专家委员会各专家组的工作。

第三章 业务活动

第十条 专家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科技咨询与

服务活动，主要内容为：

1、为国家各部门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资源开发利

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组织预测、考察、论证，提供战略

咨询；

2、为政府各部门的经济、技术政策，工程项目，技术

改造项目及技术引进项目等提供可行性研究、评议及择优方

案建议；

3、接受有关部门、地区或企业的委托，进行科技成果

的评价，转化和推广应用的技术咨询服务；

4、为有关部门、单位代为培训专业技术、企业管理等

业务人才；



5 专家委员会同意接受的其它咨询业务。

第十一条 专家委员会开展的科技咨询与服务活动采

用合同制方式，按项目进行管理。

第十二条 专家委员会开展的科技咨询与服务活动可

以分为重大项目、委托项目和小型咨询项目三种类型。重大

项目是指专家委员会根据国内外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而确定的年度重大咨询项目和重大科技推广项目。委托项

目是指专家委员会接受部门、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委托所进行

的咨询项目和成果转化类项目。小型咨询项目是指涉及领域

较窄，需要专家人数较少，所需资金数额较小的咨询、鉴定、

评价、培训等项目。

第四章 咨询项目管理

第十三条 专家委员会发挥跨部门、跨学科、跨行业、

综合性的特点，对咨询项目的管理做到科学、公正、严格、

合理。要讲求工作效益及经济效益，注意保密，注意资料、

数据的积累和整理研究工作。

第十四条 专家委员会开展的科技咨询与服务活动，要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财务管理的方针、政策和规定。

第十五条 专家委员会对外签订的一切有关咨询服务的

合同，由专家委员会主任签署或由其授权委托的副主任签署。



第十六条 专家委员会开展各类科技咨询与服务活动

的经费，均应按项目预算报秘书处核准。委托项目和小型咨

询项目，可收取委托单位必要的经费以支付工作成本。

第十七条 专家委员会及聘请的有关专家参与各类科技

咨询与服务活动，将参照国家相关的标准，发给劳务酬金。

对重大咨询项目历时较长的，按年度确定劳务酬金。

第十八条 知识产权的确定。在专家委员会工作期间完

成的工作、科研成果等均属职务成果，由专家委员会和完成

人及委托单位方共有。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章程经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理事会

批准后生效。解释权归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专家委员会。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专家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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